
松党办字〔2019〕71 号

中共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
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松桃苗族自治县关于进一步规范
全县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,县委各部办委局，县级国家机关各

工作部门党组（党委），人武部党委，各人民团体党组织：

现将《松桃苗族自治县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县村（社区）干部

报酬的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

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5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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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桃苗族自治县
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县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的
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，充分激发和调动村（社区）

干部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,不断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

力、战斗力和创造力，团结带领群众决战决胜脱贫攻坚。根据中

共松桃苗族自治县委常委会议纪要〔2018〕25 号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县实际，现就规范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，建立健全村（社区）

干部激励保障机制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调整范围

2019 年 1 月 1 日后在任的行政村党支部（党总支）书记、

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文书（以下简称村三职干部,不含从乡镇机关

下派的在职干部）。

二、报酬构成

村（社区）三职干部报酬具体由“基本报酬+绩效奖金+养老

保险+任期补贴”构成。

三、报酬标准

（一）村（社区）三职干部报酬调整标准

村（社区）三职干部报酬从原来 1800 元/人/月调增至 2300

元/人/月，月增 500 元。其中：

1.基本报酬：1800 元/人/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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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绩效奖金：400 元/人/月；

3.养老保险：100 元/人/月；

4.连期补贴：村（社区）三职干部连任从第九届开始计算，

每连任一届月基本报酬增加 100 元。

（二）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委员和村组干部报酬

村“两委”委员（不含支书、主任、文书）报酬 1200 元/

人/年；村组干部 900 元/人/年。

（三）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，拓宽提高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

渠道

为鼓励发展村集体经济，对有条件的村（社区），可以用村

集体经济适当提高村（社区）三职干部、村“两委”委员和村组

干部报酬。提高标准需经村民代表大会和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

委会议研究同意，并填写《松桃苗族自治县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

调整备案表》报县委组织部审批、备案。

四、发放方式

村（社区）三职干部基本报酬实行按月发放，绩效奖金年终

根据考核结果一次性发放，养老保险由乡镇（街道）统一办理。

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委员和组干部报酬年终由乡镇（街道）

考核后一次性发放。

五、经费来源

村（社区）三职干部、村“两委”委员和村组干部报酬全额

列入财政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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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主体责任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办

事处）要切实履行管理、选优村（社区）干部的主体责任，多措

并举选优配强村（社区）干部队伍，加强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储备，

强化村（社区）干部队伍的日常管理，严格按照规定审核和发放

村（社区）干部待遇，严禁出现虚报冒领、不按规定随意发放待

遇等现象发生。

（二）加强工作配合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

履职尽责，形成合力，使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管理尽快步入科学

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。组织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，做好村（社

区）干部工作报酬规范化管理的指导、监督和检查工作；民政部

门要加大村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，指导乡镇（街道）做好合村并

组、村（社区）干部职数配备等工作；财政部门要负责保障和落

实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经费，确保资金按时足额拨付到位；人社

部门要健全完善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，做好村（社区）干部基本

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接转工作。

（三）健全奖惩机制。一是各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政

府（办事处）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，对村（社区）干部实行工作

目标量化管理，将工作业绩与工作报酬挂钩，并加强督促检查指

导，严格考评，兑现奖惩。综合考评为优秀、称职等次的全额发

放绩效奖金；综合考评为基本称职等次的，减半发放绩效奖金；

综合考评为不称职等次的，不发放绩效奖金。所扣留资金全部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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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奖励其它综合考评优秀的村（社区）干部，严禁挪作他用。被

停职（免职）的村（社区）干部，从停职（免职）之月起停发报

酬。二是各乡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办事处）要建立村

（社区）干部述职评议制度，每年开展年终述职评议，让村（社

区）干部接受党组织、党员和群众的监督，帮助村“两委”干部

查找在履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明确整改提高的方向，切

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。三是健

全“村财专管”制度。推行“村财乡代管村使用”制度，村（社

区）干部报酬、奖惩资金必须用于奖励优秀村（社区）干部，严

禁挪作他用，努力营造村（社区）干部干事创业、建功立业新时

代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政府（办事处）要

加强对资金和专户的管理，严禁截留挪用。严禁将村（社区）干

部报酬资金用于村办公经费和其它必要支出之外的开支，公益事

业建设等项目开支不得挤占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资金，对不按规

定使用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资金的，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新工资报酬标准执行后，纪委监委、组织、财政等部门要严格把

关，加强督查检查，对违反规定的，一经查实，将对有关责任人

进行严肃处理。

本实施方案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其它与该文件相抵

触的自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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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松桃苗族自治县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调整备案表


